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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四川省公安厅对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第０１９４号提案答复的函

荆小庆委员:

您提出的 «关于在我省开展专项治理机动车驾驶人员驾驶行

程中使用智能通讯设备的建议»(第０１９４号提案)收悉,现答复

如下.

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全省公安机关从 “制度建设、专项整治、宣传教育、源头管

控”四个方面,加强对 “开车拨打手持电话或使用电子设备等妨

碍安全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管理、查处力度,取得一定工作

成效.

(一)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执法有据.从顶层设计入手,将

“接打手机或使用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纳入了 «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开始实

施,进一步健全了制度,确保了执法有据.



(二)强化专项整治,确保行车安全.集中警力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加强分析研判,创新取证方式,对接打手机或使用电子

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形成严查严管高压态势.２０２２年４月１

日至５月１６日,查处驾驶人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违法代

码１３６２)的违法行为共计２７４４０起,同比增加１８２９％.

(三)强化宣传教育,确保知法于心.将接打电话或使用电

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典型事故案例,制作成警示教育片,

并在各地客货运企业、驾校、公安交警车驾管大厅及违法处理窗

口等进行滚动播放,教育和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员遵守交通法规.

(四)强化源头监管,确保守法于行.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运输

部门督促 “两客一危”车辆,安装动态监控系统,对驾驶人在驾

驶过程中,如有接打手机的行为,系统会自动报警,运输企业将

对驾驶人进行及时干预提示,督促立即纠正交通违法行为.

二、下一步工作

(一)加强矩阵宣传,确保守法蔚然成风.充分利用 “交管

１２１２３”APP、“两微一抖”等宣传平台提示功能,强化点对点精

准宣传教育,向广大驾驶人员精准推送安全提示信息,在高速公

路服务区、人行天桥、收费站出入口等重要点位醒目位置增设安

全提示标语,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二)创新执法手段,提升执法效能.充分利用道路固定或

移动监控卡口设备,对驾驶人有接打电话或玩耍电子设备等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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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抓拍,通过核查录入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通知驾驶人及时接受处理.主动对接电信、移动、联

通三大电信营运商、互联网公司及高速公路营运公司,确立联络

联系人员,建立完善相关机制,探索取证方式,规范执法取证流

程,及时收集、调取、整理驾驶人驾驶过程中接打手机或玩耍电

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音频视频资料,为处罚交通违法行

为人提供法律依据.

(三)加强专群结合,构筑人民防线.持续开展有针对性的

集中统一行动,形成高压态势,进一步完善交通违法有奖举报平

台,鼓励广大交通参与者自拍取证,监督驾驶人接打电话或玩耍

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畅通举报渠道,倡导

激励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监督、抵制开车时接打手机的交通违法

行为.

四川省公安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

(联系人:侯延凯; 联系电话:１３９８０３３２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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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省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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